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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
[bookmark: _GoBack]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 
重要内容提示:
·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民事调解书已下达
· 公司下属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
· 涉案的金额：44,503,712.73元
·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前期公司已对本次涉及货款本金全额计提减值损失。本次民事调解书下达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，对公司损益正面影响大小需视后续执行情况而定。

2014年5月，卖方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安大唐”）与买方成都建技机械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建技”）签订销售合同，合同金额为32,201,176元。合同签订后，成都建技尚有30,041,116元款项未支付给西安大唐。2017年，西安大唐与成都建技、九龙汇泉电力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龙汇泉”）、杨晓波签订《还款协议书》，九龙汇泉和杨晓波为成都建技的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成都建技于2019年7月18日注销登记，注销前其股东喻洪泽、刘仕勇并未向西安大唐清偿债务。为了收回欠款，西安大唐将成都建技的股东喻洪泽、刘仕勇，以及连带保证责任人九龙汇泉、杨晓波起诉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，请求判令四被告支付货款30,041,116元、前期违约金3,686,593.54元（计至2017年7月15日）及后期违约金10,776,003.19元（暂计至2020年9月19日），共计44,503,712.73元。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披露的《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、仲裁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3）。
公司于2021年3月15日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21）川01民初12号民事调解书：九龙汇泉、杨晓波于2021年6月30日前向西安大唐支付货款本金30,041,116元和前期违约金3,686,593.54元，及后期违约金（以33,727,709.54为基数，按每日0.05%计算，从2018年12月20日起至九龙汇泉、杨晓波付清货款之日止，暂计至2020年9月19日金额为10,776,003.19元）；西安大唐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和本案案件受理费合计3,159,741.28元由九龙汇泉、杨晓波负担。后续公司将及时披露该案件的进展情况。
特此公告。
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2021年3月17日

